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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牟宗三对“还原公理”的阐释与批判

蒋昊
（浙江大学 哲学学院，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５８）

摘　要：牟宗三早年对《数学原理》有过深入了解，意识到三大存在公理在其中一线贯穿，它们将《数学原理》建立在
假定之上，使数学和逻辑的基础不保，而还原公理又是其中最基础的一环。牟宗三对还原公理进行了实在论指认，并判

定《数学原理》由此陷入逻辑与知识双线的“顺逆之交叉”。他进而一方面提出“逻辑一线”的立场，取消了还原公理的假

定性；另一方面取消了“顺逆之交叉”而做“双线之骈行”，在知识论上将还原公理改造成“满类公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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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牟宗三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其最
受瞩目的成果，一个是中国哲学的诠释与建构，一

个是与之密切相关的康德哲学研究。然而，牟宗

三早年长期潜心于研究怀特海、罗素等人的思想，

其中，逻辑学可谓他关注的核心，而他的逻辑学造

诣在当时也堪称顶尖①。牟宗三早年思想已受到

学界持续关注，学界近年也出现了不少研究成果，

但逻辑学方面还有很大的探讨空间。

牟宗三走近康德并深入“中土心性之学”，与

他早年的逻辑学研究是分不开的。而对怀特海与

罗素的合著《数学原理》的消化，构成了牟宗三逻

辑学研究中最关键的一环。其中，对贯穿《数学

原理》的三大“存在公理”———还原公理、无穷公

理和相乘公理的疏解与扭转，又是牟宗三用功至

深的一部分。目前学界对牟宗三逻辑学的研究，

虽然会提及存在公理问题，但鲜有分析，就笔者所

见，唯有刘盈成《牟宗三先生〈逻辑典范〉对于罗

素的批评》一文对无穷公理、相乘公理展开了解

析，不过限定于《逻辑典范》一书，错过了牟宗三

最为重视的还原公理（ｔｈｅａｘｉｏｍｏｆｒｅｄｕｃｉｂｉｌｉｔｙ，又
译为“可化归性公理”）。这一公理曾一度使他

“困惑之至”，而正是后来对这一公理的了解，使

牟宗三意识到了罗素的限制，并下决心予以扭转。

这一步工作，牟宗三在《逻辑典范》中略有提及，

在《认识心之批判》中有详细展开。事实上，牟宗

三特别强调三大公理之“一线贯穿”，而不仅仅将

还原公理视为“分支类型论”的一种调节，所以他

对还原公理的态度明显与西方主流观点不同：一

方面认为三大公理“非彻底承认，则根本取消。

不容支节修补也”②，另一方面又指出三大公理在

知识论上并非无意义，并从逻辑学和知识论两种

意义上对三大公理进行了彻头彻尾的改造。经过

这一番批判与改造，牟宗三建立了独树一帜的以

“纯理自己”为核心的数学哲学与逻辑哲学。

本文以牟宗三对还原公理的阐释、批判与改

造为议题，不仅意在补足当下牟宗三研究的这一

缺环，还希望能为《数学原理》研究乃至现代逻辑

的相关议题提供新的资源。

一　还原公理在牟宗三学思历程中的
意义

在牟宗三思想的起始阶段，逻辑学是占据主

要地位的。正如王兴国所说：“牟宗三哲学系统

演进脉络的逻辑起点，都在于他对现代逻辑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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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牟宗三早年还不太成熟，并且被他本人晚年严厉批评的《逻辑典范》，也受到了金岳霖先生的高度赞许：“直到今日，国内尚

无专论逻辑哲学之书，此书为首创。首创之书如此美满，深为国人庆。本审查人认为此书应得特奖第一。”参见刘盈成：《牟宗三先生

〈逻辑典范〉对于罗素的批评》，《政治大学哲学学报》（中国台湾），２０１６年总第３５期。
牟宗三：《牟宗三先生全集（第１１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２００３年版，第５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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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数学思想的批判。”①尽管学界存在着不同意

见，如董志威认为牟宗三“思想之开端”包括“直

觉”与“逻辑”两方面，并以“直觉”为先②，但逻辑

学无疑是早期牟宗三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环。不

仅如此，它对牟宗三后来的学思演进也具有重要

的发生学意义。一方面，当牟宗三在北京大学师

从张申府、金岳霖、张东荪等先生学习数理哲学和

西方哲学，并经历了对逻辑学的进一步思考之后，

他愈发“不能同意时下讲逻辑的人之自处于形式

主义与约定主义”，若如此，“则逻辑与数学之必

然性与定然性决不能保”，要保住后者，“则必有

其理性上的先验根据”，而这一先验根据不必“有

存在学方面的牵连”，它“必落于‘知性’上”。如

是，牟宗三才“由约定主义进至先验主义”，“敲开

了康德哲学之门”，这一过程，乃是“理之逼迫”③。

另一方面，接受了现代逻辑学洗礼的牟宗三，又不

能满足于康德的逻辑学，于是他欲融合《数学原

理》和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牟译《名理

论》），试图重写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这便是

《认识心之批判》这一巨著的完成，牟宗三自称

“此书一成，中土心性之学朗然在目矣”④。

在上述由现代逻辑与数学走向康德和中土心

性之学的历程中，牟宗三对罗素与怀特海合著

《数学原理》的消化，当为最核心的一环。《数学

原理》这套１９１０—１９１３年初版的３大卷巨著⑤不
仅篇幅极大，而且内容艰深。黄颂杰曾在 ２００２

年说：

“我国的西方哲学学者都知道罗素

和怀特海合著的《数学原理》，却没有人

去关注研究，迄今也无中译本，其内容究

竟如何，为何西方学者十分看重，我们没

有发言权。”⑥

《数学原理》在西方世界的确有很大的影

响⑦。２０年来，国内的《数学原理》研究已有进
展，而林静霞作为研究者之一，于 ２０２２年重提了
黄颂杰的判断，并宣称“这个局面迄今仍亟待改

变”⑧。事实上，近１００年前，《数学原理》正是“清
华逻辑学派”的重点研究对象，其中的诸多成果，

仍需我们重新发现。牟宗三与该学派有很深的渊

源，对《数学原理》，他曾一边“一个一个命题去抄

写、演算”，一边“体会它的意义”⑨，可谓用功至

深。在此过程中，他意识到《数学原理》系统以具

有假定性的存在公理作为前提，而这种假定性也

极大地影响了《数学原理》的“逻辑主义”目

标———将数学化归为逻辑———的实现。对无穷公

理和相乘公理，牟宗三很快便了解其意，但对还原

公理则一度“困惑之至”。不仅是牟宗三，这一困

惑也在金岳霖、沈有鼎和张遂五那里发生。根据

牟宗三的记录，他们有一次在金岳霖家里讨论，最

终“无结果而散”，直到 １９３８年牟宗三迁居南宁
乡下，在一次课后散步时，“忽然得着了一隙之

明”，从此以后“才渐渐明白了”瑏瑠。悟得还原公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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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兴国：《哲学地建立中国哲学———牟宗三哲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版，第１２３页。
董志威：《牟宗三思想的开端———牟宗三１９２８－１９３８年时期本体论与方法论研究》，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８年。
牟宗三：《牟宗三先生全集（第２７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２００３年版，第４２—４３页。
牟宗三：《牟宗三先生全集（第３２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２００３年版，第７２页。
《数学原理》在１９２５年出了第二版第一卷，１９２７年出了第二版后两卷，张家龙先生说罗素在该版中放弃了还原公理，但据笔者对

照，第二版仍然保留了第一版中有关还原公理的论述，似乎只是在前言对第二版的介绍中说要对还原公理进行改进，并提及崔斯泰克

（ＬｅｏｎＣｈｗｉｓｔｅｋ）、维特根斯坦等人的说法，但并没有一个让他完全满意。所以，所谓放弃还原公理，或许是指罗素期待着一个新的理论或
系统的诞生，以完成《数学原理》未尽的任务。参见张家龙：《罗素的逻辑与哲学探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１０６页；Ａｌｆｒｅｄ
Ｎｏｒｔｈ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ＢｅｒｔｒａｎｄＲｕｓｓｅｌ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ｉａ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Ｓｅｃｏ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ＶｏｌｕｍｅⅠ．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２７，ｐ．ＸＩＶ．
（本文所引《数学原理》皆为第二版）。

黄颂杰：《２０世纪西方哲学经典及其学术影响》，《哲学动态》２００２年第２期。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美国《哲学论坛》（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Ｆｏｒｕｍ）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美国和加拿大五千多名哲学教师推选出的

２０世纪哲学经典中，《数学原理》高居第五位。”（张建军：《逻辑悖论研究引论》，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５５页。）英国哲学家Ａ．Ｃ．葛瑞
林较为全面地考察了罗素对当代哲学的影响，并判断“《数学原理》的构想以及罗素为了克服实现这种构想的技术困难而做的尝试之所

以有价值，主要在于它在哲学中所起的作用而不是在数学史上的地位”（Ａ．Ｃ．葛瑞林著，张金言译：《罗素对当代哲学的影响》，《哲学译
丛》１９９８年第２期。），反映了《数学原理》的贡献更集中在哲学方面，奎因甚至认为该书是“２０世纪哲学的胚胎”（参见同上）。尽管《数
学原理》在符号使用等方面被后来的理论代替，但它在数学史上的地位也是不容忽视的，Ｒ．Ｌ．古德斯坦则认为，“在某些方面，《数学原
理》代表了理智成就的一个高峰；特别是附有可还原性公理（笔者按：即本文考察的还原公理）的分支类型论是逻辑和数学全部文献中最

精细和最富创造性的概念之一”（参见同上）。

林静霞：《罗素类型论的一种唯名论解释》，《哲学研究》２０２２年第６期。
牟宗三：《牟宗三先生全集（第３２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２００３年版，第５９页。
牟宗三：《牟宗三先生全集（第３２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２００３年版，第６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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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意后，牟宗三意识到：

这三个公理是一线相穿的，都是在

存在方面有所假定。故一起可名曰“存

在公理”。此即为罗素的“实在论的数

学论”。一方透示了一个多元的形上

学、逻辑原子论的多元论，一方奠定数学

的存在方面的基础，使数学归于一个多

元的形上学，建基于逻辑原子论上。这

个意思，我既弄明白了，我即开始有了怀

疑。由怀疑，有了转向。我断定这是

“实在论的数学论”
!

（维特根什坦亦如

此断定），也是双线的数学论：一线是逻

辑的，一线是存在的。讲数学，为什么要

双线进行呢？数学要靠三个假定，建基

于一个由假定而成的形上学上，然则数

学本身的自足独立的必然性在那里呢？

这两个疑问使我必须扭转罗素的数

学论①。

扭转的结果，便是断定逻辑推演系统只是“纯理

之自己展现”：

“纯理自己”一词之提出，一方保住

了逻辑之自足独立性，不依靠于任何外

在的形上学，一方保住了逻辑的必然性

与超越性……

“纯理自己”之展现既成，则复大常

而识定然。此大常而定然者归宿何处

乎？此问一起，直敲“认识主体”之门，

而见“超越的逻辑我”之建立。于是，康

德哲学之全体规模朗然在目矣……②

这一历程，对牟宗三的影响是巨大的：

这使我真正地进入哲学之域。我得

到了在哲学上独立说话的思辨入路，我

已确然涌现了安排名数，说明知识，进窥

形上学的全部哲学系统之架构。这就是

我所谓“架构的思辨”。这是一步积极

的、真正的哲学工作③。

综上，牟宗三对《数学原理》三大存在公理的

了解，使他决定扭转罗素的数学论，成立“纯理”

逻辑观，并走向康德哲学，真正进入哲学领域。其

中，还原公理不仅是促成牟宗三透彻了解《数学

原理》的最后一道“关卡”，在牟宗三看来，它还是

《数学原理》“以类构数”的前提，无穷公理和相乘

公理都是在以类构数之后才发生的，所以还原公

理可谓存在公理之首。这一意义，在了解了还原

公理的含义之后便能透出。

二　牟宗三对还原公理的阐释
《数学原理》中说：

引入还原公理是为了使大量推理合

法化，这些推理中，乍一看，我们关注的

是“ａ的所有性质”或“所有 ａ函项”等
概念，然而，对于这些概念，我们几乎不

可能怀疑它们有任何实质性的错误。④

这种“使大量推理合法化”的要求，是为了应

对后来学者称为“分支类型论”的理论造成的结

果：很多明显无误的推理，尤其是大量数学推理被

分支类型论禁止了。因此，还原公理自然可被视

为分支类型论的一种调和，当前学界也往往将还

原公理放在类型论后面论述，而暂不涉及无穷公

理和相乘公理的问题⑤。对还原公理的源起和基

本内容的介绍，已有不少成果可供参考，笔者在此

只简述其要点。

（１）２０世纪初，集合论成为数学大厦的基础，
而集合论的“概括原则”规定任一特征属性均可

定 义 一 个 集 合， 可 符 号 化 为：

ｘ( ) Ｐ( ) Ｓ( ) ｘ∈Ｓ( ) ≡Ｐｘ[ ] 。 性质可用

命题函项 Φ^ｘ表示，ｘ上的“^”是一个空位符号，

Φ^ｘ即Φ（），比如集合｛刘备，关羽，张飞｝可用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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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牟宗三先生全集（第３２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２００３年版，第６２页。
牟宗三：《牟宗三先生全集（第３２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２００３年版，第６２—６３，６４页。
牟宗三：《牟宗三先生全集（第３２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２００３年版，第６５页。
ＡｌｆｒｅｄＮｏｒｔｈ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ＢｅｒｔｒａｎｄＲｕｓｓｅｌ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ｉａ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Ｓｅｃｏ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ＶｏｌｕｍｅⅠ）．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１９２７，ｐ．５６．
西方学者对还原公理的批评，是放在类型论的脉络中进行的，参见张安民：《罗素类型论研究（二）》，《河南社会科学》２００５年第３

期。国内学者对还原公理的论述也遵循着这个思路，相关成果有：张家龙：《数理逻辑发展史———从莱布尼兹到哥德尔》，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２５４—２５５页；陈波：《逻辑哲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２７７页；张建军：《悖论：人类理性之谜》，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６０页；张安民：《罗素类型论研究（一）》，《河南社会科学》２００５年第２期；李巍：《关于罗素的类型论和
还原公理》，《重庆理工大学学报》２０１３年第２７卷第９期等。其中，张家龙先生在介绍还原公理之前，也论述了无穷公理和选择公理（即
相乘公理），但并未涉及三个公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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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桃园结义者）ｘ^”定义，而 Φ^ｘ又是一种谓词
逻辑形式，所以数学有了奠基于逻辑的可能，此即

“逻辑主义”观点。（在不发生歧义的情况下，Φ^ｘ
亦简写为Φｘ。）

（２）多种悖论，尤其是“罗素悖论”的发现，动
摇了数学的集合论基础，引发“第三次数学危

机”。罗素悖论可简要表述为：以“不属于自己”

为特征属性构造集合，当该集合属于自己时，根据

它的性质，它不属于自己；当该集合不属于自己

时，它又属于自己，因此该集合不能成立。这就意

味着集合论的概括原则是有漏洞的。

（３）罗素于 １９０３年提出类型论以解决罗素
悖论，这种类型论后来被称为“简单类型论”，将

集合中的分子、集合、集合的集合……从低往高划

分成不同的“类型”，只有当ａ比ｂ低一个类型时，
才能说ａ∈ｂ，于是排除了ｘ∈ｘ的情况，即不能
以“属于自己”与否构造集合，罗素悖论便不会

发生。

（４）简单类型论有很大的特设性和局限性，
比如它不能解决很多其他的逻辑悖论，包括困扰

人类两千余年的“说谎者悖论”。而逻辑悖论是

对逻辑的挑战，也构成了逻辑主义的威胁。在经

历了数年的思考之后，罗素提出了新的类型论以

解决逻辑悖论，后来被称为“分支类型论”。

（５）简单来说，分支类型论是在简单类型论
所划分的类型之间，再划出不同的“层级”：一个

命题 函 项 Φｘ若 包 含 了 全 称 量 词 而 成 为
ｘ( ) Φｘ( ) ，就会涉及变元ｘ之整体。若由命题
函项Φｘ构造集合，Φ为该集合的特征属性，那么
ｘ之整体既不能与任一 ｘ一样，构成该集合的分
子；在出现更高类型的函项，如 ｘ( ) ＦΦｘ( ) 时，
也不能同任一Φ一样，作为以Ｆ为性质的更大集
合的分子，所以它被单独分出来以成“类中之

级”。

（６）分支类型论之所以要对付“ｘ之整体”，
是因为这种整体有可能造成“恶性循环”，比如说

谎者悖论相当于命题 ｐ′：“我正在断定一个命题
ｐ，而ｐ是假的”，于是，当ｐ′为真时，ｐ是假的；ｐ′

为假时，ｐ是真的。但 ｐ′实际上就是“我正在断
定的命题”，即：ｐ＝ｐ′，这便构成了严格的悖论形
式。若将ｐ′视为只有ｐ一个分子的集合 α，那么
ｐ′作为α的整体，会不断地加入到 α中，循环不
止，于是集合α的外延永远确定不下来，形成恶性
循环从而造成了悖论。分支类型论则将作为集合

α之整体的ｐ′划分出去，从而与作为 α之分子的
ｐ区分开来，即 ｐ≠ ｐ′，便终止了恶性循环，解除
了说谎者悖论。

（７）但是，分支类型论对现有的数学理论产
生了损害。比如，它禁止“所有实数”这一表达①，

所以，《数学原理》引入还原公理以解救既有数学

理论，其基本公式是：

├：（ψ）：Φｘ．≡ ｘ．ψ！ｘ②。
用现代通用符号表示为“├：（ψ）［（ｘ）（Φｘ）
≡ψ！ｘ］”，其中，全称量词“ｘ”只约束“Φｘ”，
而并不约束“ψ！ｘ”。 该式即断定：存在一个谓
词ψ，对所有个体 ｘ来说，它的任意一个函项 Φｘ
总能与一直谓函项 ψ！ｘ等值。所谓“直谓函
项”，简单来说就是在函项 Φｘ中，Φ比 ｘ高一个
类型，且没有全称量词约束 ｘ，此时，可以加一个
“！”符号在其中，表示为 Φ！ｘ。 还原公理是假
定：一定存在一个直谓函项 ψ！ｘ，它与任一非直
谓函项 Φｘ等值。而 ψ！ｘ又可以通过拆解
（ｘ）（Φｘ）中被全称量词约束的变元，转化为一
串析取式或合取式而得到。又因为 Φｘ和 ψ！ｘ
只有直谓与非直谓的规定，它们可以包含各种类

型的情况，所以上述还原公理的公式还是非常模

糊的，要了解其确切含义，还不得不在某一特定类

型上，“通过一些特别的事例来说明”，《数学原

理》便通过一个二阶的例子———“拿破仑具有成

为一个伟大将军的所有品质”来说明③。

不过，牟宗三指出《数学原理》“此例不甚

恰”，并换成“孔子有为一大圣之一切特性”以解

读还原公理，为表达得更清楚些，笔者改述

如下④：

（１）“孔子有为一大圣之一切特性”也就是
“孔子（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用ｃ表示）有为一大圣（ｓａｇｅ，用

４４

①

②

③

④

相关内容较为复杂，牟宗三有所提及。参见牟宗三：《牟宗三先生全集（第２５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２００３年版，第６４页。
ＡｌｆｒｅｄＮｏｒｔｈ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ＢｅｒｔｒａｎｄＲｕｓｓｅｌ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ｉａ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Ｓｅｃｏ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ＶｏｌｕｍｅⅠ）．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１９２７，ｐ．５６．
ＡｌｆｒｅｄＮｏｒｔｈ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ＢｅｒｔｒａｎｄＲｕｓｓｅｌ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ｉａ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Ｓｅｃｏ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ＶｏｌｕｍｅⅠ）．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１９２７，ｐ．５６－５７．
《牟宗三先生全集（第１９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２００３年版，第５５８—５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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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表示）之一切谓词”，可符号化为：

（Φ）［Ｓ（Φ！ｚ^）Φ！ｃ］。
这一表达式是笔者根据《数学原理》的模式所进

行的改写。牟宗三所写公式更为复杂一些。

（２）“一切谓词”指的是成为一大圣人所必需
的种种谓词，如“大而化之”（“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ａｔｒａｎｓｆｏｒ
ｍｉｎｇ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用 Ｅ表示），“应物而无累于物”
（“ｒｅｓｐｏｎｄｓｔｏａｆｆａｉｒｓｗｉｔｈｏｕｔｂｅｉｎｇｂｕｒｄｅｎｅｄｂｙ
ｔｈｅｍ”，用Ｒ表示）等所组成的“综体”，而此“综
体”本身不能作为一个谓述孔子的谓词。这样一

来，上述表达式可拆解为：

Ｓ｛［（Ｅ！ｚ^）∧（Ｒ！ｚ^）∧……］｝｛［（Ｅ！

ｚ^）∧（Ｒ！ｚ^）∧……］ｃ｝。
该式的含义为：“大而化之”的、“应物而无累于

物”的等等都是成为一大圣人的谓词，而这些谓

词一一为孔子所有。其中，这些谓词形成一长串

合取式，而每一个合取支都为 Ｓ所谓述，即：都表
示圣人的性质。还原公理公式中的“Φｘ”在此例

中为 （Φ）Ｓ（Φ！ｚ^）；“ψ！ｘ”便是 “Ｓ（合取
式）”的简写。后者消去了前者中的全称量词。

（２．１）如果该合取式的合取支是有限的，那么
它也就是对全称命题的完全列举，其得出为逻辑

的必然，还原公理便没有假定性可言，也不成为一

“公理”。

（２．２）当合取支为无限时，那些没被我们列举
的谓词①便超出了我们的认识，我们无法保证这

些品质一定会有其谓述的对象，若无此保证，这些

品质将落空，从而影响整个合取式的成立，其简写

ψ！ｘ之存在与否也就存疑了。还原公理之所以
是公理，便是假定这些列举不尽的谓词所谓述的

对象一定存在，即这些谓词一定存在。

（２．３）《数学原理》以析取式进行说明，根据
这种方式，ψ！ｘ便表现为所有圣人各自之确切生
时的析取，虽然也说得通，但相较之下，远没有牟

宗三所用之合取式自然妥帖。

（３）《数学原理》中的拆解仅到谓词而止，牟
宗三则进一步论及个体的情况，因为圣人不止孔

子一个，比如还有舜（ｓ），而每一个圣人都可构
成上式中的变量“ｚ”，于是，（２）又可进一步拆

解为：

Ｓ｛［（Ｅ！ｓ）∧（Ｅ！ｃ）……］∧
［（Ｒ！ｓ）∧（Ｒ！ｃ）……］∧
……｝
［（Ｅ！ｃ）∧（Ｒ！ｃ）∧……］
该式的括号繁多，故分行来写，其大意是：舜

是“大而化之”的，孔子是“大而化之”的，某某某

是“大而化之”的……并且舜是“应物而无累于

物”的，孔子是“应物而无累于物”的，某某某是

“应物而无累于物”的……除了“大而化之”“应物

而无累于物”之外，还有其他诸多谓词为舜、孔子

和诸多个体拥有，而这些谓词皆为圣人的谓词，孔

子也一一具有这些谓词。

（４）至（３）为止，一切被全称量词约束的变项
都化为常项，可谓一览无余，而如果同（３）一样考
虑个体的情况，（１）应该改写为：

（Φ）（ｚ）［Ｓ（Φｚ）Φ！ｃ］。
这样，才有（Φ）和 （ｚ）的两步拆解，如果出
现了更高阶的谓词，所拆解的步骤也就更多。

（５）然而，如果考虑每一层谓词以至于个体
的拆解，是无法写成有形的公式的，所以还原公理

的公式依然是：

├：（ψ）［（ｘ）（Φｘ）≡ψ！ｘ］。
（６）若将还原公理拆开，便能将其切实化为：
（ｘ）（Φｘ）≡Φａ∧Φｂ∧Φｃ……
这是个体层面的拆解。

（７）至于一阶谓词的拆解，还原公理则切实
化为：

［（Φ）Ｓ（Φｘ）］≡Ｓ［（Φ！ｘ）∧（ψ！ｘ）∧
（λ！ｘ）……］。

（８）更高类型的拆解，也以此类推，但公式无
穷无尽，这也就是《数学原理》中所说的“还原公

理等值于以下假设：任何谓词的合取或析取与一

单个的谓词等值”②。

以上具体公式虽然是由笔者按照现代逻辑符

号的标准改写的，但基本内容都来自牟宗三，体现

了他对还原公理的深入了解。在此基础上，牟宗

三展开了批判。

５４

①

②

《数学原理》在一个注释中解释道：“这里的合取或析取应该被内涵地（ｉｎｔ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ｌｙ）给出。如果被外延地（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ｌｙ）给出（也
就是通过列举而给出），便不需要假定了；但在外延给出的情况下，谓词的数量必须是有限的。”ＡｌｆｒｅｄＮｏｒｔｈ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ＢｅｒｔｒａｎｄＲｕｓｓｅｌ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ｉａ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Ｓｅｃｏ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ＶｏｌｕｍｅⅠ）．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２７，ｐ．５９．

ＡｌｆｒｅｄＮｏｒｔｈ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ＢｅｒｔｒａｎｄＲｕｓｓｅｌ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ｉａ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Ｓｅｃｏ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ＶｏｌｕｍｅⅠ）．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１９２７，ｐ．５８－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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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对还原公理的逻辑学批判
在《数学原理》中，“等”与“类”这两个基础

概念是经由还原公理建立的。对于二者，牟宗三

都通过不需还原公理的方式予以重建。本文只论

后者，因为还原公理与“类”的关系问题，关乎牟

宗三还原公理批判的枢纽。

在《数学原理》中，数的概念是通过类建立起

来的。着眼于类的成立问题，牟宗三常常将还原

公理与类型论一体视之，比如：

“还原公理兼赅遮表二义。由类型

说以避免循环与矛盾，此遮义也。由其

自身而成就“类”，则表义也。”①

此处的“类型说”指的是分支类型论，而分支类型

论只是将全称量词所带来的整体划分为“类中之

级”，但这些“综体”本身，却不能归入任何一个类

型当中。又：所谓“类”即集合只能在特定类型中

成立，那么这些综体必然无法归入任何一“类”。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牟宗三说类型说只是还原公

理之“遮义”，在消极意义上避免恶性循环而已。

而还原公理之“表义”，则是公理本身可以将全称

量词消除，将综体消灭，各分子便得以“各归其

类”。正是这个“表义”，“与类之成就有关键之关

系”②。

此义既明，牟宗三进一步指出“类”和还原公

理的实在论立场。“类”在罗素那里是一种“不完

全记号”即逻辑虚构，似与实在无关③，但牟宗三

指出“类下的分子，则可独自存在，此可谓完全记

号矣”④。反映在还原公理上，第一，还原公理可

以做个体层面的拆解，当个体无穷时，还原公理也

就等于是假定这些个体必然存在了；第二，做谓词

的拆解时，谓词的存在又是以其“对象”的存在为

基础的，终究逃不开个体层。

当然，断定个体之存在未必就是断定这些个

体在现实中存在，事实上，牟宗三提出的“游戏存

在论”便是一反例，后文详述。但在《数学原理》

这里，一来所谓“个体”被罗素规定为“亲知”的对

象，有现实中的知识论意义；二来极其重视有穷无

穷之区别，这恰恰是一种顾及现实存在的思维，因

为如果只谈逻辑而不涉现实，那么无穷完全可以

是一种思维上的置定。比如对“独角兽”这一假

想物，无论其数量有穷无穷，都可在思维中置定，

而与现实无关，但还原公理却以无穷为一重大问

题，又会另外引出一个无穷之独角兽一定存在的

假设，这在逻辑上实为无谓之举。

对还原公理的实在论意味，牟宗三细致地分

析道：

普通说还原公理是“经验的”（ｅｍ
ｐｉｒｉｃａｌ），此“经验的”一词不妥。照拉谟
塞（笔者按：即 Ｆ．Ｐ．Ｒａｍｓｅｙ，一般译为
“莱姆塞”）的追讨，它可以是“经验的”；

但其本身之成立，却不是经验的。自然

科学里的命题是“经验的”，而此公理则

是对付客观时所定的一个方法上的“设

准”：它是“经验上的”，而不是“经验

的”。如果我们自主观如何构造客观

起，则此公理是必须的。如果我们自逻

辑或纯理起，则此公理不但不必须，而且

无意义⑤。

简而言之，还原公理并没有直接涉及现实经验，但

它又是为了认识论目的而建立的“方法上的设

准”，即为认识现实存在而准备的。虽然牟宗三

认为经验知识的成立离不开逻辑，逻辑具有实用

的意义，但他又强调“理性中之理则决不会是经

验的”，需要回到“逻辑本身（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ｔｓｅｌｆ）”⑥，方
能认识逻辑的本性。而《数学原理》恰恰是因为

顾及了知识，才引出了三大存在公理，这在还原公

理处尚属“小疵”，而到了无穷公理和相乘公理处

却养成“大弊”⑦，三者彻底将数学与逻辑建立在

假定之上，牟宗三感叹道：“推之，人类的理性也

是假定的。这将会成什么局面！⑧”

６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牟宗三：《牟宗三先生全集（第１９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２００３年版，第５４９页。
牟宗三：《牟宗三先生全集（第１９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２００３年版，第５６７页。
不少学者关注到这一点，并把罗素的“唯名论”立场与“唯实论”立场相对照，但这一对照与牟宗三指认的“实在论”并不在一个层

面上。参见张安民：《罗素类型论研究（二）》，《河南社会科学》２００５年第３期；刘盈成：《牟宗三先生〈逻辑典范〉对于罗素的批评》，《政
治大学哲学学报》（中国台湾），２０１６年总第３５期；林静霞：《罗素类型论的一种唯名论解释》，《哲学研究》２０２２年第６期。

牟宗三：《牟宗三先生全集（第１１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２００３年版，第５５１—５５２页。
牟宗三：《牟宗三先生全集（第１１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２００３年版，第５５６页。
牟宗三：《牟宗三先生全集（第１１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２００３年版，第８页。
牟宗三：《牟宗三先生全集（第１１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２００３年版，第５５８页。
牟宗三：《牟宗三先生全集（第１１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２００３年版，第５８３—５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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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牟宗三与西方学者如莱姆塞一样，也对

《数学原理》太重“恶性循环原则”的做法提出批

评，但他强调这个毛病罗素已有所见，并不能从根

子上解决问题。所以，牟宗三对还原公理的批判，

其要义在于提出“逻辑一线”论以扭转《数学原

理》兼赅逻辑与存在之双线的做法：

吾如进而决定废弃此公理，吾必须

严格遵守逻辑一线之立场，此即言吾必

须废弃牵涉存在之思想。盖即规定类型

矣，亦不必牵涉存在始能规定之。两者

并不相函，也无逻辑之关系。全称命题，

如所指述者为共相下之分子，吾人即应

对此分子之存在意义有规定①。

在牟宗三看来，罗素所谓类型论不过揭示了

思维本有的层次，它“只为既成事实之说明，并非

谓此事实因此说明而始成”，在一般情况下，对全

称命题的使用完全不会引出悖论：

“凡人有死”无人想其为循环；惟于

“凡言语皆虚妄”始有此不幸之遭遇。

可见“凡”字并非根本不合法，循环亦非

“凡”字所固具，亦非普遍之现象。然则

其为外铄，其为偶然，亦显矣②。

在牟宗三看来，所谓悖论只产生于逻辑与经

验的混淆，若恪守逻辑之一线，便不会发生。还是

以上述“说谎者悖论”为例，之所以发生循环，是

因为ｐ和ｐ′在“事实上”是同一个命题，但逻辑不
必对现实负责，我们正在断定的命题不必同现实

一样只能是一个③，若避开了这个前提，ｐ就不等
于ｐ′，那么恶性循环也不复存在。牟宗三对悖论
另有专门的探讨，在此不再详述，这里只用以说明

上文中“不必牵涉存在始能规定类型”的意思。

我们进一步来看“吾人即应对此分子之存在意义

有规定”这句话，这一规定是：

全称命题为一逻辑陈述，不必有本

体论之根据，亦不必牵涉于存在；亦不必

肯定有存在，或以存在之假设为条件。

乃直与存在不相干。吾人之说此命题

也，自逻辑与数学而言之，并不顾及外面

之存在④。

对存在意义的规定是“与存在不相干”，又当

如何理解？这便涉及牟宗三提出的“游戏存在

论”：

然吾可谓此存在实为逻辑之置定。

徒以全称命题之本义涉及此分子，遂置

定此分子。其存在义只系属于此命题之

本义之如此涉及此分子，而对于外面之

存在却不负责任。故其存在纯为逻辑

者，纯由内出而置定之，而不涉及外面本

有只存在之外陈。吾名此为游戏存

在论⑤。

“游戏存在论”之所以能够成立，在于牟宗三

以无知识含义的推理为逻辑之根本⑥。而全称命

题中的分子可以与现实无关，最典型的表现是：当

推理前提为事实上的假时，推理依然有可能成立。

比如，现构造这样一个三段论：

大前提：所有独角兽都是没有角的；

小前提：α是独角兽；
结论：α是没有角的。

现实中没有独角兽，小前提必然不合事实，即

便在想象的世界中，“独角兽”也应该有一只角，

这是由它的定义决定的，所以大前提也直接与

“独角兽”的定义矛盾，但这都不影响上述三段论

的成立。所以，逻辑推理如同“游戏”，我们可以

任意设定前提，逻辑推理的有效性只依赖于前提

与结论之间的逻辑关系，而不与任何现实存在相

关，甚至也不与语言的使用习惯相关。

在“游戏存在论”的意义上，还原公理中涉及

的无限多的谓词与个体，也都是“游戏之存在”，

被严格限定在逻辑之“思”而非现实之“有”的层

面。而在牟宗三看来，真正的无限只能在“思”上

展开，而不能在“有”上落实，这便是他的“无穷之

劈分说”，即“无穷只是于分割上所显的一个无底

７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牟宗三：《牟宗三先生全集（第１９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２００３年版，第５７３—５７４页。
牟宗三：《牟宗三先生全集（第１９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２００３年版，第５７３页。
笔者这个解析自然有莱布尼兹“可能世界”说的影响，但在笔者看来，“可能世界”打破了现实世界的局限，与牟宗三的“逻辑一

线”或“逻辑独立”说是相通的。罗素也承认莱布尼兹的说法可以保住“逻辑的尊严”：“逻辑学家应保持一种尊严，他不可俯身屈就，只

由它周围所见的东西推求论证”。伯特兰·罗素：《数理哲学导论》，晏成书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年版，第２０１页。
牟宗三：《牟宗三先生全集（第１９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２００３年版，第５７４页。
牟宗三：《牟宗三先生全集（第１９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２００３年版，第５７４页。
牟宗三：《牟宗三先生全集（第１１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２００３年版，第４９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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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的前程”①。现实中，不仅无穷之项数不可能存

在（这是康德意义上的“先验幻象”），无穷之分割

也不能实现，后者是理性的固有权利。依此无穷

观，还原公理的假定便不再需要。因为根据上文，

还原公理之所以为一“公理”，在于它假定了全称

命题带来的含有无限分子的“综体”能够与一长

串合取式或析取式等值，而前者无限，后者有限，

使得我们无法保证后者能够穷尽前者。但经过分

析，前者的无限不能是既有的无限项，只能是理性

的无限进程；后者的有限来自于我们实际认识的

有限性。若我们恪守“逻辑一线”的立场，那么后

者虽从理性之思的具体步骤开始，但排除了知识

论因素后，便没有理由对这些步骤进行限制，它也

可以无限延伸，从而“追上”前者而与之达成

统一。

还原公理的假定性由此被取消，反映在公式

上，则需将“├：ψ”这一断言取消即可，成为：
ｘ( ) Φｘ( ) ≡ψ！ｘ。
这个公式表示什么？牟宗三没有明说，笔者

认为，不妨称之为“还原定理”，它将含有全称量

词的函项还原为无量词的函项。可以发现，该定

理与现在通行的“全程列举规则”（ＵＩ）有相通之
处，后者的公式是：

（１）（ｕ）（…ｕ…）
（２）／∴（…ｕｎ…）②。

而“还原定理”在个体层面，实际上就是：

（１）（ｕ）（…ｕ…）
（３）／∴（…ｕ１…）∧ （…ｕ２…）∧ … ∧

（…ｕｎ…）∧…。
若我们再根据简化式（Ｓｉｍｐ），便能从（３）式

得到（２）式。不仅如此，若将“还原定理”应用于
析取式，就能与“存在列举规则”（ＥＩ）发生同样的
关系。这样看来，如果“还原定理”能够成立的

话，便可以丰富当下的量词规则。

四　对还原公理的知识论改造
根据集合论的概括原则，集合可被一函项或

性质贯穿，而这样的集合必定是一个“满类”，比

如以“是人”作为性质，那么由之成立的“人类”包

含了所有人，无一遗漏而谓“满”。这在逻辑上是

没有问题的。但牟宗三意识到，在知识论上，有关

某个类的知识只能通过归纳获得，但归纳之历程

是有限的，对科学命题所涉及的“所有”对象，我

们恐怕难以将其穷尽，牟宗三将这一事实称为

“概然公理”③，之所以叫“公理”，是因为能否穷

尽一个满类，不能从逻辑上必然得出。基于这一

事实，所谓“满类”只能来自于理性的理想性，而

不能得到确证④。

满类难以得到满证，并不意味着满类就是无

穷。而罗素引出三大存在公理，恰恰是将知识上

“满类”的无法获得与逻辑上的无穷劈分混在一

起的结果：因顾及逻辑与数学的实用性⑤，便意图

为本属于逻辑上的无穷赋予知识含义，但知识上

无法证得无穷，遂求助于公理。牟宗三形象地说，

这是让逻辑“下凡而求偶于事实。然茫茫大地，

将从何处而求耶？”⑥

在牟宗三看来，要解决存在公理，既可以回归

“逻辑之一线”，又可以彻头彻尾地在知识论上安

立。罗素从逻辑开始，无凭据地引入知识，于是二

者“陷于一顺一逆之双线交叉中而奋斗其统

系”⑦。若要谈知识，起脚处也当是知识。不过，

逻辑可以独立于知识，知识的形成却不能离开逻

辑的参与。那么，我们不能说“知识之一线”，知

识只能是“双线”：

将此纯理（笔者按：即逻辑）之一面

归于理解（笔者按：这里的“理解”相当

于康德的“理论理性”，即知性，对应于

经验知识）中，而明知识之构成及限度，

８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牟宗三：《牟宗三先生全集（第１１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２００３年版，第５９１页。张晚林指出牟宗三“显然认同的是数学中
的‘潜无穷’而不是‘实无穷’”。牟宗三本人也意识到这一点，他认可了直觉主义数学观的“潜无穷”，但又认为布劳威尔“证成有限论的

思路固无可取”。参见张晚林：《牟宗三的数学哲学述评》，《自然辩证法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８期；牟宗三：《牟宗三先生全集（第１１册）》，联
经出版事业公司２００３年版，第５７４页。

改写自保罗·蒂德曼，霍华德·卡哈尼：《逻辑与哲学：现代逻辑导论（第九版）》，张建军、张燕京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
版，第３００页。

牟宗三：《牟宗三先生全集（第１９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２００３年版，第５４４页。
牟宗三：《牟宗三先生全集（第１９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２００３年版，第５４４—５４６页。
罗素正是以数学的实用性反对皮亚诺的数学论。参见伯特兰·罗素：《数理哲学导论》，晏成书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３

页。

牟宗三：《牟宗三先生全集（第１９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２００３年版，第５９０—５９１页。
牟宗三：《牟宗三先生全集（第１９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２００３年版，第５９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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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谓双线之骈行，而非顺逆之交叉①。

要做到“骈行”，便不能意图用知识来回答逻

辑上的置定，如无穷问题。将这一立场落实于还

原公理，牟宗三首先用类的符号将其表示为：

ｚ^Φｚ( ) ≡ ｚ^ψ！ｚ( ) 。
其意是：由任意函项形成的类等值于某一直

谓函项形成的类。牟宗三对此分析道：

吾人于此特注意等号后之一项。依

次，此一符号式，自还原公理而言之，有

三义：一、此两函值为等值，故所定者为

同一类；二、此类以指谓（笔者按：即直

谓）函值之实有，故必为存在类；三、指

谓函值之实有为经验者，而非必然者，对

还原公理言，第三义为主义。然对吾现

在所言者，将以第二义为主义②。

第二义只说到直谓函项所形成的类是存在

类，而第三义则进一步解释该类之所以是存在类，

所依据的是现实中的经验而不是逻辑上的必然。

在牟宗三看来，第三义的解释是不必要的，因为若

做“双线之骈行”，那么起脚处便是论知识，这样，

现实经验之依据必在其中，这是不言自明的事；罗

素则交叉双线，所以要在此处作一区分，但在这个

区分下，以经验来保证直谓函项之实有，也只能是

一种假定而已，故不能真的保证。这样一来，上式

在牟宗三这里便不存在直谓函项之为实有的假

定，即“自失还原公理之意义”③。但上式依然具

有假定性，其假定之处在于：由直谓函项所贯穿的

分子能得满证，从而与全称命题下的分子等值。

比如：以 ψ！ｚ^为直谓函项“（）是人”，以 Φ^ｚ为非
直谓函项“所有（）是人”，那么，需穷尽了满足直

谓函项“（）是人”的分子并构成“人类”的“满

类”，我们才能说它与“所有人”这一集合等值。

这一关于“满类”的假定，牟宗三称为“满类公理

甲”：

依据范畴与种类之导引，吾人必有

一满类之要求。

此要求而证实，即曰满类之得满证。

于不得满证时，满类之“有”为假定为公

理。已得满证时，满类之“有”非假定非

公理。依此，满类公理或为临时，或为永

久，但视其是否得满证④。

所谓“范畴与种类”，涉及牟宗三在类的意义

上所划分的认识三阶段：

（１）范畴：作为知识之条件的范畴有普遍性
的要求，但这一要求只是范畴上的设准，没有获得

证实，所以范畴所要求的命题是所谓“假然普通

命题”，这种思想无疑来自于康德；

（２）种类：范畴在现实中经由归纳而形成知
识，在归纳历程中形成暂时性的“事类”，事类看

似由全称命题表示（如“所有人”形成“人类”），

但终为偏称，此即“概然种类命题”，“概然公理”

由此而出；

（３）满类：范畴之理想性要求归纳进程的完
全实现，若真能实现，便得满类之满证，形成“定

然全称命题”，但依概然公理，现实中必不能完全

实现，所以需要满类公理的假定⑤。

另外，“或为临时，或为永久”为一整全的说

法，若在概然公理所揭示的现实中，“不得满证”

为常态，满证公理甲也倾向于永久。实际上，牟宗

三还将相乘公理改造为“满类公理乙”，但依然不

能承认“无穷公理”，这就不是本文要讨论的内

容了。

结语

在牟宗三学思进程中，对《数学原理》的消化

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而三大存在公理又是其中

的关键一环。正是通过与存在公理的艰苦“奋

战”，牟宗三才意识到《数学原理》系统的实在论

立场，见出其局限性而下决心予以扭转，从而建立

起他独具特色的逻辑哲学。当然，本文着重讨论

的还原公理，虽是存在公理之起点而尤其重要，但

不能代表牟宗三这一步工作的全体内容，还需延

伸至无穷公理、相乘公理乃至牟宗三“纯理数学

观”的建立。自王兴国以“逻辑思辨”作为牟宗三

哲学的起点，并对相关内容作了筚路蓝缕式的引

介之后⑥，目前学界对牟宗三的逻辑哲学已有越

９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牟宗三：《牟宗三先生全集（第１９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２００３年版，第５９２页。
牟宗三：《牟宗三先生全集（第１９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２００３年版，第５８９页。
牟宗三：《牟宗三先生全集（第１９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２００３年版，第５８９页。
牟宗三：《牟宗三先生全集（第１９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２００３年版，第５９２页。
牟宗三：《牟宗三先生全集（第１９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２００３年版，第５４５页。
王兴国：《牟宗三哲学思想研究———从逻辑思辨到哲学架构》，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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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多的讨论，但并未深入其背后的数学观基础，

即便有所触及，也难以顺着牟宗三在符号演算上

“坚实的工作”，透彻地了解其意，这势必会造成

很大程度的遗漏与误读①。所以，牟宗三数学哲

学与逻辑哲学研究，依然任重而道远。

牟宗三的还原公理批判不仅对他个人的学思

进程有重要作用，对《数学原理》，也无疑是一种

独树一帜的解读。虽然本文讨论的基于还原公理

的分支类型论在当前的数学研究中，并没有公理

集合论和其他数学理论那么有优势，但依然具有

深刻的理论意义：它与一种新的数学基础分

支———范畴论有紧密联系；可以帮助我们揭示摹

状词理论在本体论上的后果；它也构成了理解维

特根斯坦早期哲学的一条线索等②。而牟宗三在

《数学原理》批判中建立起的纯理数学观和逻辑

哲学，从结果上看，可谓一种对“逻辑主义”的证

成：一方面，牟宗三对三大存在公理的批判，在很

大程度上基于他对集合论概括原则的贯彻，这是

一步将数学建立于集合论的工作，也是对历史上

的逻辑主义学派的推进，这在牟宗三对相乘公理

的讨论中体现得最为直接；另一方面，牟宗三以

“纯理自己”看待逻辑，那么一切思维、知识都需

以逻辑为基础，数学亦然，这一逻辑观或许可以成

立一种“弱逻辑主义”：它不必断言一切数学命题

都可被逻辑证明，从而有希望避开“哥德尔不完

全性定理”对逻辑主义的毁灭性打击。然而，牟

宗三的相关思想并没有获得相应于其理论深度的

重视，若能充分挖掘，必将为当前的数学哲学和逻

辑哲学讨论注入新鲜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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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

①

②

比如，姜丰认为牟宗三的逻辑哲学建立在某种预设上，并不像后者说的那么稳固。这种印象或许是非常普遍的。但牟宗三逻辑哲学

的建立实乃有所指而发，并且具有相当的符号演算的依据。张晚林认为牟宗三数学观重“体”而轻“用”，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牟宗三数学

观的倾向性，但牟宗三对数学之“用”也有相当多的考虑。刘盈成认为牟宗三数学观在认识论上可能存在不足，这也应该是局限于《逻辑典

范》而得出的结论。参见姜丰：《牟宗三逻辑思想研究》，黑龙江大学博士论文，２０２０年；张晚林：《牟宗三的数学哲学述评》，自然辩证法研
究》２００９年第８期；刘盈成：《牟宗三先生〈逻辑典范〉对于罗素的批评》，《政治大学哲学学报》（中国台湾），２０１６年总第３５期。

黄敏：《分析哲学导论（增订版）》，商务印书馆２０２１年版，第２２３页。


